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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办学校法律地位问题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本书从现行法律对民办学校法人的相关规定出发，通过对具体规则与案例的讨论。
指出现行法人制度下民办学校法人定位的困境及其对民办学校法律调整存在的实际问题。
接着在对我国民法典草案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
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私立学校法人制度，提出完善我国民办学校法人制度的思路。
最后分别讨论了民办学校与政府、教师及学生等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旨在明晰民办学校在各类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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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开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系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法学和民办教育。
在《中国教育报》《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10余篇被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参编多部著作和教材，代表性的有《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
新编教育法》和《校长专业发展与能力建设研究》等。

　　安杨　
　
安徽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法学和民办教育。
在《行政法论丛》《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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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民办学校法人的性质与定位
 第三节 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
第二章 现行法人制度下民办学校法律调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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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民办学校与政府法律关系的实质
　第二节 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
　第三节 政府与民办学校合作关系的构建
第六章 民办学校与所属群体的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办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第二节 民办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
[附] 重要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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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捐资办学与民办学校的产权关系 捐资办学即由私人或社会组织为了设立民
办学校，捐资成立基金会或类似组织（如国外的财团法人），并由该组织作为举办者举办学校的办学
形式。
“捐资”是一种转让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亦即私人或社会组织的财产一经捐出，捐资人对其即不再享
有所有权。
如果私人或社会组织专门为设立民办学校而捐资设立基金会法人（或财团法人），则法人一经成立，
捐资者便与其脱离关系，既不作为法人成员，也不直接参与或决定法人事务，更不享受法人所提供的
财产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基金会性质的法人组织创办的学校是带有“共有％陛质的学校，即民办学校的财
产为法人所有。
对于这类学校，捐资人自然不能在法人解散后再收回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以确保民办学校的公益性。
 （二）投资办学与民办学校的产权关系 “投资”与“捐资”不同，仅就投资办学而言，举办者将资
本投入所创办的民办学校中，并不丧失对所投资本的所有权。
相反，举办者还可凭借其对资本的所有权而自动取得法人成员的资格，并享有通过制定学校章程，参
与或决定法人事务，获取学校经营增值而带来的收益以及其他权利义务。
 事实上，在我国的办学实践中，大多数民办学校的董事长（一般是投资者）也认为，公立学校是由政
府投资创办的，产权归政府所有；民办学校是由企业投资或由学校投资者收取学费来创办的，学校的
产权应归企业（投资者）所有。
有的学校的董事长认为，由企业投入资金所建校舍的产权归企业，学校一旦停办，清算校产，企业首
先要收回学校建设投资，以偿还企业向学校的贷款。
 就投资办学而言，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是否能撤回其所有的投资于学校的财产？
是否可以直接支配其所有的财产？
这是又一个涉及民办学校财产所有权的问题。
尽管根据《教育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我国民办学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法人制度的实质和根本作用，都是在与赋予一定的团体或组织以独立参与
民事流转、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充当管理或被管理的主体以及参加诉讼的资格，以免团体或组织的成
员以各自的名义从事活动而造成不便。
至于法人的内部组织和运作方式（如机构设置及其权限，议事的程序等），其财产的独立性和财产权
的运行机制等，则不是法人制度本身所规范、也不是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后者须由法人制度本身法律
关系的设计来解决。
（1）而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举办者与学校法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导致
举办者任意干涉民办学校的管理，任意支配和处分民办学校法人财产的现象屡有发生。
就投资办学而言，民办学校存续期间，又如何能防止举办者抽回投资或直接支配法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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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办学校法律地位》共六章节，内容包括民办学校的法律性质与法人定位、现行法人制度下民办学
校法律调节的困境、民办学校法人制度的重建、民办学校自主权与法人治理结构、民办学校与政府的
法律关系等。
《民办学校法律地位》给供相关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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